行政检查通知书
                     ：

根据相关法律法规要求，我局决定对你单位在     年   月   日开展生态环境领域行政检查，现将相关事项告知如下：

一、行政执法人员信息

姓名：           行政执法证号：                       

姓名：           行政执法证号：                       
二、行政检查法律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污染防治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污染防治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影响评价法》、《国务院建设项目环境保护管理条例》、《排污许可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 

三、行政检查任务来源
(日常检查；(专项检查；(个案检查；(执行监督。
（日常检查主要指“双随机”执法和监管服务类检查；专项检查指有计划且经批准、按要求备案的专项执法行动；个案检查是指根据投诉举报、转办交办、应急响应、非现场研判监测数据等指向线索开展的检查；执行监督是指对行政处罚、行政强制、行政命令等具体行政行为执行情况进行的监督检查。）

四、相关权利事项告知

（一）如你单位发现存在行政执法人员不出示行政执法证件等违反规定实施行政检查的情形，有权拒绝接受检查。

（二）如你单位认为行政执法人员与检查工作有直接利害关系或者有其他关系可能影响公正执法，可以申请回避。
（三）你单位有权监督行政检查工作全过程，如认为行政检查侵犯你单位合法权益，有权投诉举报、依法获得救济。
                           行政执法主体名称（印章）

年   月   日

受送达人（签名或者盖章）：                     
